


关于2024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现将2024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下设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青年科学家奖、科技创新奖共5个子奖项。
二、奖励范围
（一）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设一等奖（其中特别优秀的可授予特等奖，各奖种总计不超过2项）、二等奖，分别授予在以下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
1. 自然科学奖：授予在生态环境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中，发现或者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的，取得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并得到科学界公认的成果的个人；
2. 技术发明奖：授予在应用于环境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和核安全等领域，取得具有创新性并产生显著效益的产品、技术、工艺、材料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个人；
3. 科技进步奖：授予在环境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核安全和生态环境综合管理等领域，完成具有创新性科学技术成果，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取得良好效果，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进步和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或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文化传播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并取得显著社会效益的个人和组织。
单项授奖人数和授奖单位数量限额：自然科学奖授奖人数不超过5人；技术发明奖授奖人数不超过6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特等奖）授奖人数不超过15人、单位不超过7个，二等奖授奖人数不超过9人、单位不超过5个。
（二）青年科学家奖不分奖励等级，授奖人数每届不超过20人。授予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83年12月31日后出生），在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前沿取得重大创新；或在工程技术发展中有突出贡献；或在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方面创造良好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青年学者。
已获“优青”、“青年长江”等奖励或计划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可被提名；已获“中国青年科技奖”、“杰青”、“长江学者”等奖励或计划支持的青年科学家不再接受提名。
（三）科技创新奖不分奖励等级，每届奖励个人不超过5人，团队不超过2个（团队成员不超过15人）。授予在当代生态环境领域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或在科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重大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科技工作者或科技工作者团队。
三、奖励提名
（一）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接受如下个人或组织提名：
1. 候选成果相关专业领域3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或1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及1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联合提名；
2. 生态环境部各直属单位提名；
3.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各分支机构提名；
4. 各省级环境科学学会提名；
5.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各常务理事单位提名（仅可提名本单位牵头成果）。
（二）青年科学家奖接受如下个人或组织提名：
1. 候选人相关专业领域3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或1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及1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联合提名；
2. 生态环境部各直属单位提名；
3.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各分支机构提名；
4. 各省级环境科学学会提名。
（三）科技创新奖接受如下个人或组织提名：
1. 2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联名提名；
2.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现任理事长、副理事长个人提名；
3.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各分支机构提名。
四、注意事项
提名专家每人每年可提名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青年科学家奖和科技创新奖分别不超过1次。提名专家不能作为同年度提名成果的完成人，并应回避相应评审活动。
提名单位应强化主体责任，规范提名机制，根据奖项评审标准加强前置审核，原则上提名奖种和数量不限。提名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候选成果应由提名单位完成不少于3天公示，公示内容应涵盖提名成果名称、主要完成人、提名奖种及提名等级。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提名成果应属于生态环境领域科学技术有关内容，并于2021年12月31日前整体完成；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提名成果的完成人。青年科学家奖、科技创新奖提名人选应为我会个人会员，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奖项的候选人。经提名参评后未获奖的应有显著增量后方可再次提名参评。
五、系统填报
请登录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业务管理平台（https://ps.chinacses.org.cn），填写提名书并上传相关附件。系统生成的提名书应与附件装订成册（科普类成果应一并提交科普作品1套），签字盖章后一并报送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提名单位另须提供加盖公章的提名情况汇总表1份（专家提名项目不需提供项目汇总表）。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网络系统截止日期为2024年9月20日15：00；青年科学家奖、科技创新奖网络系统截止日期为2024年9月22日15：00；书面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2024年9月26日（以邮寄日期为准）。
材料寄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红联南村54号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邮编：100082。
联系方式：闫  政 010-8221 1006  
韩佳慧 010-8220 5569
吴  蕾（科普成果）    010-6221 0378



